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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为了确保生产经营资金需要，同时为了提高公司直接融资比例和

优化融资结构，公司拟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的短期

融资券，发行方案如下： 

一、申请注册金额：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 

二、发行金额：依据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的需求，在不超过6亿元

人民币的前提下，在发行期限内分期分笔发行。 

三、主承销商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，兴

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联席主承销商。 

四、承销方式：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

五、中介机构： 

评级机构—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

会计师事务所—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律师事务所—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 

六、发行方式：主承销商组建承销团，通过簿记建档、集中配售

的方式在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。 

七、发行期限：不超过366天 

八、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次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用于置换银行贷款、

补充流动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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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条件和公

司的实际需要全权决定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

于：具体发行时机、发行批次、发行数量、募集资金用途等，并办理

相关手续加以实施。 

十、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和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在公司发

行本次短期融资券的过程中、有权签署必要文件（包括但不限于公司

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申请文件、募集说明书、发行公告、承销协议

和承诺函等），并办理必要的手续。 

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并尚

需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注册，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

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。 

特此公告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6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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